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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江苏筑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说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一 、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江苏筑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前身为灌云县资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是由灌云县人民政府根据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关于成立灌云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并授权为

国有资产投资主体的批复》 (连政复[2002]24号)于2002年11月出资组建的国有独资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0万元。本次出资业经连云港华盛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了连

华盛验[2002]第370号验资报告。

2008年9月，根据灌云县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公司更名为连云港市灌云县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2009年1月，根据连云港市灌云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灌云县人民政府以土地使

用权对公司增资18,088.00万元，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0,088.00万元。本次增资业经连云港海天

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了连海天验(2009)第004号验资报告(土地使用权价值经江苏苏信房

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连云港)苏信(2009)估字第009、010号评估报告确认)。

2010年11月，根据连云港市灌云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股东决定，灌云县人民政府将合法拥有

的连云港市灌云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4.48%的股权转让给江苏汇鸿国际集团针棉织品进出口有限公

司，同时本公司更名为江苏筑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2年3月，本公司股东江苏汇鸿国际集团针棉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更名为江苏汇鸿国际集团

中锦控股有限公司。

2012年11月，根据本公司股东会决议，灌云县人民政府对本公司货币增资10,000.00万元，

本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30,088.00万元。本次增资业经连云港市华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

具了连衡验(2012)第316号验资报告。变更后，灌云县人民政府出资29,188.00万元，持有本公

司97.01%股权，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有限公司出资900.00万元，持有本公司2.99%股权。

2014年4月，本公司住所由灌云县行政中心629室变更为灌云县伊山镇水利路东侧、南京西路
北侧。

2016年10月，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龙变更为杨波。

2017年2月，根据股东会决议以及修改后的章程，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有限公司将持有

本公司2.99%股权转让给灌云县人民政府，转让后灌云县人民政府持有本公司100%股权。

2018年8月，本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60,088.00万元人民币。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本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60,088.00万元人民币，其中灌云

县人民政府出资60,088.00万元，持有本公司100.00%股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2373941245X2;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法定代表人：吴

立国。

1. 企业注册地和总部地址。

灌云县伊山镇水利路东侧、南京西路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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